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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77％的地方被确定可以开始
制定地方性法规 已出台6部

在三亚市民眼里，《三亚市白鹭公园保护管理规定》的
出台，不仅兑现了主政者让景于民、让绿于民的承诺，也体
现了提高市民生活幸福指数的现代城市管理理念。

去年9月，海南省三亚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部管理
规定，成为立法法修改后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以来，全
国第一个出台地方性法规的设区的市。

良法善治，善治的前提是要有良法。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加速，城市管理、

环境保护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地方对立法权的需求也越
来越大。

“赞成2761票，反对81票，弃权33票。”去年3月15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定对立法法作出重要修
改。除原来49个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外，立法权进
一步下放，全国所有设区的市全部被赋予地方立法权，开启
了地方立法的新里程。

“多年的呼吁终于有了突破！”温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主任王旭东深有感触地说。

在申请地方立法权的道路上，温州走过27年的漫长历
程。一直以来都是改革先行区的温州，过去由于没有地方
立法权，很多改革探索无法开展，或没办法深入推进。

不单是温州，许多城市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进
展迅速，但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成倍增加。

一方面是千方百计申请成为“较大的市”以获得地方
立法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红头文件”来对城市进
行管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逐步增加有地方立
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四中全会上，赋予地方立法权再向
前迈出了一大步，要求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修改后的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对于我们
地方来讲意义重大，意味着地方管理从行政化手段向法治
化的重大转变。”王旭东对记者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统计显示，立法法修改实施近
一年来，各地积极贯彻中央部署落实法律要求，截至2016
年 1 月 31 日，新赋予地方立法权的 271 个设区的市、自治
州、不设区的地级市中，已有209个被确定可以开始制定地
方性法规，占到77.1％的比例，6个市已出台地方性法规。
全国27个省、自治区中，已有24个省、自治区作出批准决
定。预计到今年上半年，将全部完成批准任务。

在湖北，从今年1月1日起，全省12个设区的市和自治
州被确定依法行使地方立法权，实现了“全覆盖”。在四川，
截至去年底，省人大常委会第一批就确定了自贡等13个设
区的市可以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根据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分三批予
以推进。

“各省、自治区按照立法法的规定，积极谋划，稳步推
进，及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进行沟通、报告工作情
况，目前这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国家法室主任武增说。

探索：

成熟一个确定一个
积极又慎重

依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
是地方多年的期盼，是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也是贯彻实施立
法法的重点。

法律赋予了权限，地方如何
来承接？

“落实这项工作，涉及省市两
级，涉及党委、人大、政府及其多
个部门，任务重、标准高、协调难
度大，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有
条不紊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主任李适时说。

去年9月，第二十一次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在广州召
开，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史以来组织召开的关于
地方立法研讨工作的一次最高规格会议。会议围绕深入贯
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
立法法、做好新形势下的地方立法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

地方立法关键是在本地特色上下工夫、在有效管用上
做文章。

哪些地方可以先期确定行使立法权？“城乡建设与管
理”包括哪些事项？地方政府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权限怎么

划分？……在这次会议上，很多地方还为之困惑不清的问
题得到充分探讨，进一步凝聚了共识。

扎实推进，整体谋划，严格评估，有序进行。在党中央
领导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推进地方立法工作予以高度重
视，积极做出部署，明确提出“标准不能降低，底线不能突
破，坚持‘成熟一个、确定一个’，确保立法质量。”

一年来，一些地方党委、人大把加强地方立法作为加快
地方科学发展、推进地方法治建设的重要抓手，地方改革发
展的重点任务；一些地方，统筹立法能力建设，研究解决立
法机构编制、人员配备问题；还有的设区的市在申报开始行
使立法权的同时，就及时启动立法条例的起草工作。

从保护千年古城独特风貌的《镇江市金山焦山北固山
南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佛山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
筑保护条例》，到为百姓营造美好生活环境的《三亚市白鹭
公园保护管理规定》《宿州市城镇绿化条例》《温州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盐城市绿化条例》……

新立法法实施以来，已出台的6件地方性法规充分体
现了立法法的要求，不仅规范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也提
升了政府的法治化管理水平。

“一是积极，二是慎重。”曾经参与立法法修正案咨询、
论证工作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在调研地方立法权
推进状况后认为，各地均较好地贯彻了修改后立法法这一
授权的目的、原则、精神，努力创造条件推动地方立法权的
实施，以适应改革、创新、发展对地方立法的需要，切实保障
立法质量。

展望：

完善机制提升立法能力
健全备案审查是重点

地方立法权的放开，进一步激发了地方的立法热情，但
也需要更加冷静地思考：立法能力能否匹配？立法质量是

否够格？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阚珂向记者介

绍，除原来 49 个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外，237 个
设区的市和 4 个不设区的地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过去有些没有法制委、法工委，有的虽然设了，也主要
是从事人大内务司法方面的工作，没有从事地方立法
的经验。

“目前，多数已确定开始行使立法权的地方，机构和人
员大多已到位，也有未完全到位的。还有的省、自治区一直
在积极推进各项准备工作、论证评估，但机构和人员解决起
来还有难度。”阚珂表示，怎样做到立法能力与立法工作相
适应，是各地普遍面临的问题。

去年7月，温州成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第一批批准可
以开始地方立法的5个设区的市之一。在批准的同时，温
州市人大常委会就将立法机构和人员配置到位，目前市人
大法工委有6名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

“原来市人大没有立法权时以监督为主，一下子赋予立
法权后感觉压力很大，如履薄冰。”王旭东坦言，一部地方性
法规制定下来后，深感在知识的储备和经验的积累上都需
要充电和学习。

去年8月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开始分期分批
对所有新赋予立法权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人
员进行培训。

湖南益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刚强是第一批参加培
训的人员。“从四中全会精神到立法法的修改，从权限范围
到方式方法，有宏观层面的讲授也有来自实践部门的交流，
既权威又接地气。”回想起这次的培训，王刚强仍然感到很
兴奋。

学习回来后，王刚强和同事就开始投入到益阳开
展地方立法的筹备工作中。除了筹备机构和人员，益
阳市人大常委会在筹备阶段就制定了立法中需要建立
的一些制度，包括立法计划的编制。筹备工作很顺利，
益阳也成为湖南确定的第一批 7 个可以开始立法的地
方之一。

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安排的“跟班工作”也成为培养设
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人才的有效办法。在广东，省人大
常委会协商各市派人到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跟班工作，每
批8人左右，时间为半年，并计划用一至两年时间使所有设
区的市立法工作人员都跟班工作一次。这样的安排让地方
倍感受益。

“赋予地方立法权是立法体制的重要调整，也是重大挑
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表示，除了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做好这项工作，当前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主要考虑就是建立健全备案审查机制，做到有件必备，有
备必审，有错必究。

“落实这个要求，就需要建立一套运转自如、畅通高效
的机制。环节畅通了，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我
们正在推动这方面工作的建立，也要依靠国务院和地方有
关方面的沟通协调共同努力，这将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
点。”梁鹰说。

透视中国立法体制改革实践

地方立法权有序放开 立管用的法方为善
新华社 陈菲

依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去年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对立法法作出的重要修改。

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推进新立法
法实施，各地按照法律要求，完善立法体制，赋予设区的市和自治州地方立法权，为地方改
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项事关全面依法治国、事关国家法制统一、事关地
方长远发展、事关百姓切身权益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